
合 同 编 号 ： S G - Z M D - B S Y 2 0 2 5 0 0 4 

泌 阳 县 2 0 2 4 年 度 ⼤ 中 型 ⽔ 库 移 ⺠ 扶 持 招 标 
结 余 资 ⾦ 项 ⽬ ⼯ 程 建 设 合 同 书 

（ 盘 古 乡 、 ⽺ 册 镇 、 ⾼ ⾢ 镇 ， 豫 财 农 ⽔ ［ 2 0 2 3 ］ 9 7 号 、 泌 政 移 ［ 2 0 2 5 ］ 3 7 号 ） 

甲 ⽅ ： 泌 阳 县 ⽔ 利 局 
⼄ ⽅ ： 驻 ⻢ 店 市 铜 峰 市 政 ⼯ 程 有 限 公 司 
依 照 《 中 华 ⼈ ⺠ 共 和 国 合 同 法 》 等 法 律 、 法 规 ， 为 保 证 2 0 2 5 年 

度 移 ⺠ 后 期 扶 持 项 ⽬ 保 质 保 量 按 时 完 成 ， 经 甲 、 ⼄ 双 ⽅ 协 商 ， 特 定 ⽴ 
本 合 同 ， 共 同 遵 守 。 
⼀ 、 建 设 内 容 
根 据 项 ⽬ 建 设 要 求 ， 本 项 ⽬ 共 建 设 ： 1 、 ① 泌 阳 县 盘 古 乡 东 王 庄 

村 委 村 内 道 路 及 ⽣ 产 桥 ⼯ 程 ： 、 硬 化 C 3 0 混 凝 ⼟ 2 . 8 6 8 公 ⾥ ， 其 中 3 . 5 
⽶ 宽 2 . 5 3 9 公 ⾥ 、 3 ⽶ 宽   0 . 3 2 9 公 ⾥ 、 厚 0 . 1 8 ⽶ ， 砂 砾 ⽯ 垫 层 宽 4 
⽶ 、 3 . 5 ⽶ 、 厚 0 . 1 5 ⽶ ， 两 侧 路 肩 各 0 . 5 ⽶ 。 ② ⽣ 产 桥 1 座 （ 1 孔 、 
净 跨 4 . 4 m 、 宽   6 . 3 5 m ） （ 详 ⻅ 施 ⼯ ⽅ 案 、 图 纸 ） 。 

2 、 泌 阳 县 ⽺ 册 镇 郭 明 吴 村 委 村 内 道 路 及 ⽣ 产 桥 ⼯ 程 ： ① 硬 化 
C 3 0 混 凝 ⼟ 0 . 9 5 5 公 ⾥ ， 路 ⾯ 宽 4 ⽶ 、 厚 0 . 1 8 ⽶ ， 砂 砾 ⽯ 垫 层 宽   4 . 5 
⽶ 、 厚 0 . 1 5 ⽶ ， 两 侧 路 肩 各 0 . 5 ⽶ ： ② ⽣ 产 桥 1 座 （ 1 孔 、 净 跨 3 . 3 m 、 
宽 5 m ） （ 详 ⻅ 施 ⼯ ⽅ 案 、 图 纸 ） 。 

3 、 泌 阳 县 ⽺ 册 镇 魏 楼 村 委 村 内 道 路 及 护 栏 ⼯ 程 ： ① ） 硬 化 C 3 0 混 
凝 ⼠ 1 . 4 6 8 公 ⾥ ， 路 ⾯ 宽 4 ⽶ 、 厚 0 . 1 8 ⽶ ， 砂 砾 ⽯ 垫 层 宽 4 . 5 ⽶ 、 
厚 0 . 1 5 ⽶ ， 两 侧 路 肩 各   0 . 5 ⽶ ； ② 双 波 镀 锌 护 栏   3 6 0 m 。 （ 详 ⻅ 施 ⼯ 
⽅ 案 、 图 纸 ） 。 



4 、 泌 阳 县 ⾼ ⾢ 镇 孙 桥 村 委 村 内 道 路 ⼯ 程 ： 硬 化 C 3 0 混 凝 ⼟   0 . 7 3 9 
公 ⾥ ， 路 ⾯ 宽 3 ⽶ 、 厚 0 . 1 8 ⽶ ， 砂 砾 ⽯ 垫 层 宽 3 . 5 ⽶ 、 厚 0 . 1 5 ⽶ ， 
两 侧 路 肩 各   0 . 5 ⽶ （ 详 ⻅ 施 ⼯ ⽅ 案 、 图 纸 ） 。 

⼆ 、 建 设 地 点 ： 泌 阳 县 盘 古 乡 东 王 庄 村 委 ， ⽺ 册 镇 郭 明 吴 村 委 、 
魏 楼 村 委 村 内 ， ⾼ ⾢ 镇 孙 桥 村 委 。 

三 、 履 约 保 证 ： 
⼄ ⽅ 在 和 甲 ⽅ 签 订 合 同 前 ， 需 向 甲 ⽅ 保 证 ⾦ 专 户 交 纳 履 约 保 证 ⾦ 

合 同 价 的 3 % （ 2 8 天 后 ⽆ 特 情 况 退 回 ） ， 农 ⺠ ⼯ 保 证 ⾦ 合 同 价 的 2 % 
两 项 保 证 ⾦ 标 准 为 合 同 价 的 2 % 缴 纳 。 （ 以 上 两 项 保 证 ⾦ 可 ⽤ 现 ⾦ 、 也 
可 ⽤ 保 函 代 保 证 ⾦ 的 缴 纳 ） 农 ⺠ ⼯ 保 证 ⾦ 待 ⼯ 程 全 部 竣 ⼯ 后 提 供 已 
全 部 结 清 农 ⺠ ⼯ ⼯ 资 证 明 ⽅ 可 申 请 项 ⽬ 验 收 。 
四 、 合 同 价 款 及 付 款 办 法 

1 、 合 同 价 款 ： 该 ⼯ 程 为 固 定 合 同 价 ， 中 标 价 即 为 合 同 价 ， 合 
同 价 款 贰 佰 肆 拾 肆 万 陆 任 玖 佰 肆 拾 玖 元 整 （ ⼤ 写 ） 

2 4 4 6 9 4 9 元 （ ⼩ 写 ） 。 ⼄ ⽅ 在 施 ⼯ 中 不 准 擅 ⾃ 增 减 ⼯ 程 量 或 变 更 设 计 
⽅ 案 ； 不 准 因 为 施 ⼯ 原 材 料 的 涨 落 ⽽ 改 变 合 同 价 。 

2 、 该 项 ⽬ 实 ⾏ 项 ⽬ 结 算 制 ， 结 算 价 以 完 成 实 际 ⼯ 程 量 的 投 标 报 
价 为 依 据 。 

3 、 付 款 办 法 ： 
（ 1 ） 本 次 甲 ⽅ 的 项 ⽬ 资 ⾦ ⽀ 付 均 采 ⽤ 县 级 报 账 制 。 
（ 2 ） 施 ⼯ 单 位 开 ⼯ 进 场 ， 路 基 和 基 层 整 修 、 铺 装 完 成 后 ， 经 业 

主 、 监 理 验 收 合 格 后 可 预 付 合 同 价 的 3 0 % ； ⼯ 程 竣 ⼯ 完 成 后 ， 经 相 关 
单 位 验 收 合 格 ， ⼯ 程 款 付 ⾄ 合 同 价 的 9 7 % ； 也 可 ⼀ 次 性 报 账 拨 付 合 同 
价 的 9 7 % ； 3 % 质 量 保 证 ⾦ 待 ⼯ 程 运 ⾏ ⼀ 年 后 ， 复 验 没 有 质 量 问 题 后 拨 
付 。 

（ 3 ） 应 拨 付 的 ⼯ 程 款 ： 甲 ⽅ 负 责 相 关 拨 款 资 料 的 收 集 申 报 ， 拨 
款 时 间 以 财 政 部 ⻔ 拨 付 ⽇ 期 为 准 。 

五 、 ⼯ 程 建 设 议 规 模 及 质 量 保 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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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 ⼀ 〉 ⼯ 程 建 设 规 模 

1 、 ⼯ 程 建 设 规 模 及 质 量 ， 包 括 ⻓ 度 、 宽 度 、 厚 度 等 。 
2 、 施 ⼯ 进 程 中 不 准 擅 ⾃ 增 减 或 变 更 ⼯ 程 规 模 ， 必 须 增 減 或 变 更 

的 经 甲 ⽅ 、 监 理 ⽅ 、 施 ⼯ ⽅ 会 商 后 ， 参 考 投 标 报 价 按 程 序 变 更 。 
3 、 在 验 收 过 程 中 ， 如 发 现 完 ⼯ 项 ⽬ 达 不 到 设 计 要 求 的 ， 不 予 认 
定 。 

（ ⼆ ） ⼯ 程 质 量 要 求 ： 

1 、 ⼯ 程 质 量 必 须 达 到 投 标 ⽂ 件 中 ⼄ ⽅ 承 诺 的 质 量 标 准 和 相 关 规 
定 标 准 。 施 ⼯ 标 准 按 《 按 照 国 家 标 准 设 计 要 求 及 房 屋 建 设 ⼯ 程 建 设 项 
⽬ 质 量 标 准 及 要 求 》 执 ⾏ 。 

2 、 为 了 保 证 ⼯ 程 建 设 质 量 及 ⼯ 程 进 度 ， 施 ⼯ 企 业 应 按 所 投 标 ⽂ 件 
注 明 的 ⼈ 员 进 场 ， 若 需 更 换 投 标 时 的 建 造 师 ， 项 ⽬ 经 理 等 主 要 施 ⼯ 技 
术 ⼈ 员 的 施 ⼯ 单 位 应 写 出 书 ⾯ ⽂ 字 说 明 报 甲 ⽅ 批 准 ， 并 且 所 变 更 的 ⼈ 
员 资 质 不 能 低 于 所 中 标 的 建 造 师 资 质 。 不 经 业 主 同 意 ， 施 ⼯ 单 位 擅 ⾃ 

更 改 中 标 项 ⽬ 经 理 （ 建 造 师 ） 的 ， ⼀ 经 发 现 ， 甲 ⽅ 有 权 终 ⽌ 合 同 ， 已 
建 ⼯ 程 不 进 ⾏ 结 算 造 成 的 损 失 ⾃ ⾏ 承 担 。 

3 、 ⼯ 程 保 修 期 为 ⼯ 程 竣 ⼯ 验 收 后 ⼀ 年 。 ⼀ 年 内 出 现 质 量 问 题 ， 
⼄ ⽅ 应 ⽆ 偿 进 ⾏ 整 改 修 复 。 保 修 期 内 ⼯ 程 出 现 质 量 问 题 的 ， 施 ⼯ 企 业 
在 接 到 业 主 和 监 理 维 修 通 知 后 ， 1 5 ⽇ 内 应 完 成 修 复 任 务 。 如 若 接 到 
维 修 通 知 后 ， 1 5   ⽇ 内 未 完 成 修 复 任 务 的 ， 甲 ⽅ 委 托 第 三 ⽅ 企 业 进 ⾏ 
整 改 ， 整 改 资 ⾦ 从 履 约 保 证 ⾦ 和 质 保 ⾦ 中 ⽀ 付 ， 并 将 中 标 企 业 纳 ⼊ 不 
良 企 业 记 录 。 

4 、 项 ⽬ 质 量 标 椎 按 第 三 ⽅ 检 测 公 司 检 测 检 测 结 果 为 准 ， 检 测 标 
准 达 不 到 设 计 要 求 的 ， 视 不 合 格 ⼯ 程 ， 不 予 验 收 。 

5 、 ⼄ ⽅ ⾃ 完 ⼯ 之 ⽇ 起 （ 合 同 规 定 ⽇ 期 ） 1 2 0 ⽇ 历 天 内 必 须 向 甲 
⽅ 提 供 施 ⼯ 、 竣 ⼯ 资 料 ， 并 申 请 验 收 ， 超 出 规 定 期 不 提 供 资 料 及 申 请 
验 收 的 ， 甲 ⽅ 有 权 终 ⽌ 合 同 ， 已 完 ⼯ 的 ⼯ 程 量 不 认 定 结 算 ， 甲 ⽅ 将 委 
托 有 资 质 的 公 司 完 成 后 续 ⼯ 作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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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、 ⼄ ⽅ 竣 ⼯ 申 请 验 收 时 ， 必 须 向 甲 ⽅ 提 供 ⼀ 切 施 ⼯ 资 料 、 竣 ⼯ 
资 料 等 ， 不 提 供 资 料 或 提 供 不 全 的 不 予 验 收 。 
六 、 ⼯ 期 保 障 
1 、 该 项 ⽬ ⼯ 程 期 为 3 0 天 ， ⾃ 2 0 2 5 年 9 ⽉ 2 8 ⽇ ⾄ 2 0 2 5 年 1 0 ⽉ 

2 7   ⽇ ⼯ 程 全 部 竣 ⼯ 。 合 同 签 订 五 ⽇ 内 必 须 开 ⼯ ， 不 按 期 开 ⼯ 的 视 为 
违 约 ， 甲 ⽅ 可 终 ⽌ 合 同 。 同 时 ， 甲 ⽅ 将 没 收 ⼄ ⽅ 交 纳 的 履 约 保 证 ⾦ 。 

2 、 因 不 可 抗 ⼒ 、 设 计 变 更 或 甲 ⽅ 原 因 造 成 停 ⼯ 的 ， 经 甲 ⽅ 、 监 
理 ⽅ 、 ⼄ ⽅ 共 同 确 认 后 顺 延 ⼯ 期 。 因 ⼄ ⽅ 原 因 造 成 停 ⼯ 的 不 得 顺 延 。 

3 、 ⼄ ⽅ 必 须 按 其 投 标 ⽂ 件 中 承 诺 的 ⼯ 期 按 期 竣 ⼯ ； 若 因 ⼄ ⽅ 不 
按 要 求 施 ⼯ 需 返 ⼯ 等 原 因 造 成 不 能 按 期 竣 ⼯ 的 ， 每 拖 延 ⼯ 期 ⼀ 天 按 合 
同 价 款 的 千 分 之 三 进 ⾏ ⽀ 付 违 约 ⾦ ， 违 约 ⾦ 从 履 约 保 证 ⾦ 中 扣 除 。 
七 、 竣 ⼯ 验 收 
1 、 ⼯ 程 具 备 验 收 条 件 后 ， ⼄ ⽅ 按 国 家 ⼯ 程 竣 ⼯ 验 收 有 关 ⽂ 件 规 

定 向 甲 ⽅ 提 供 完 整 竣 ⼯ 资 料 及 竣 ⼯ 验 收 申 请 报 告 。 
2 、 甲 ⽅ 收 到 验 收 申 请 报 告 后 5 个 ⼯ 作 ⽇ 内 组 织 专 家 、 监 理 等 有 

关 单 位 和 ⼈ 员 对 项 ⽬ 进 ⾏ 验 收 ， 并 在 验 收 后 3 天 内 给 予 认 可 或 提 出 修 
改 意 ⻅ 。 施 ⼯ 单 位 要 按 要 求 修 改 ， 并 承 担 由 ⾃ 身 原 因 造 成 的 修 改 费 ⽤ 。 
⼋ 、 其 他 事 项 

1 、 ⼄ ⽅ 不 得 将 所 中 标 （ 承 包 ） 的 ⼯ 程 或 任 何 部 分 进 ⾏ 转 包 、 分 
包 给 他 ⼈ 。 ⼄ ⽅ 如 若 转 包 、 分 包 ， ⼀ 经 查 出 ， 甲 ⽅ 将 终 ⽌ 施 ⼯ 合 同 ， 
已 建 ⼯ 程 不 进 ⾏ 结 算 造 成 的 损 失 ⾃ ⾏ 承 担 。 

2 、 ⼄ ⽅ 必 须 采 ⽤ 相 应 的 安 全 措 施 ， 必 须 对 施 ⼯ ⼈ 员 进 ⾏ 安 全 教 
育 。 凡 因 违 反 规 定 、 规 程 ⽽ 造 成 安 全 事 故 的 ， 均 由 ⼄ ⽅ 负 责 。 

3 、 ⼄ ⽅ 应 按 相 关 规 定 与 农 ⺠ ⼯ 履 ⾏ 相 关 ⼿ 续 （ 签 订 劳 务 合 同 、 
⼈ 身 意 外 伤 害 保 险 等 ） ， 未 按 规 定 履 ⾏ 相 关 ⼿ 续 出 现 安 全 事 故 的 ， 由 
⼄ ⽅ 负 责 。 

4 、 ⼄ ⽅ 应 在 施 ⼯ 现 场 安 放 警 示 标 志 （ 前 ⽅ 施 ⼯ 、 请 绕 道 ⾏ 驶 ， 
⽔ 深 危 险 、 请 勿 下 ⽔ 等 ） ， 未 按 规 定 安 放 警 示 标 志 出 现 事 故 的 ， 由 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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⽅ 负 责 。 
5 、 施 ⼯ 现 场 的 环 境 、 防 尘 治 理 、 噪 ⾳ 等 应 满 ⾜ 国 家 规 定 的 标 准 。 

凡 因 违 反 规 定 造 成 的 损 失 均 由 ⼄ ⽅ 负 责 。 
4 、 ⼄ ⽅ 为 所 提 供 的 竣 ⼯ 资 料 ， 实 验 数 据 ， 报 帐 资 料 （ 包 括 签 字 、 

印 章 等 ） 的 真 实 性 、 合 规 性 负 责 ， 并 承 担 法 律 责 任 。 
6 、 在 保 证 质 量 的 前 提 下 ， ⼄ ⽅ 在 施 ⼯ 过 程 中 所 使 ⽤ 的 建 筑 材 料 ， 

应 当 优 先 使 ⽤ 本 地 市 场 的 优 质 建 材 ， 项 ⽬ 实 施 过 程 中 产 ⽣ 的 税 款 应 按 
照 规 定 交 纳 。 注 ： 本 项 ⽬ 混 凝 ⼟ 需 使 ⽤ 商 品 混 凝 ⼠ 。 

7 、 在 投 标 ⼯ 程 中 ， ⼄ ⽅ 的 承 诺 及 投 标 ⽂ 件 为 本 合 同 的 ⼀ 部 分 。 
九 、 本 合 同 ⼀ 式 ⼋ 份 ， ⾃ 双 ⽅ 签 字 之 ⽇ 起 ⽣ 效 。 

甲 ⽅ 代 表 （ 签 字 ） ： （ 盖 章 

7 2 8 2 2 0 0 0 2 

⼄ ⽅ 

瞬
 峰

 

2 0 2 5 年 9 ⽉ 2 8 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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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中小企业声明函

（只需符合条件的供应商提供，不符合条件的无须附投标文件中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

（财库【2020】46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 泌阳县水利局 （单

位名称）的泌阳县水利局泌阳县 2024 年度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招标结余资

金项目 （项目名称）采购活动，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

业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体

情 况如下：

1. 泌阳县水利局泌阳县 2024 年度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招标结余资

金项目（标的名称）,属于 建筑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, 承建（承

接）企业为 驻马店市铜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（企业名称）,从业人员 65 人，

营业收入为 372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4000 万元，属于 小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 小

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,

2. / （标的名称）,属于 / 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,

承建（承接）企业为 / （企业名称）,从业人员 / 人，营业收入为 /

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/ 万元，属于 / （中型企业、 小型企业、微型企

业）；

……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

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驻马店市铜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5 年 8 月 29 日

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。


